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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秋季五华县城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招生公告
招生学校

县第一小学

县第二小学

县第三小学

南山小学

县第五小学

华强学校

黄狮小学

县第八小学
（原水寨镇第一

小学）

水寨镇玉茶小学

水寨镇第二小学

县第十一小学
（原水寨镇澄湖

小学）

河东镇第一小学

河口学校
（小学）

县第十四小学
（原河东镇下坝

小学）

河东镇第五小学

兴华中学

华新中学

城镇中学

河东中学

河口学校
（初中）

学区范围

居住在水寨镇华兴南路 300号（鑫港城）起点的华兴南路以北经华兴中路
到华一路交叉处（新华伟大酒店）、华一中路以南、华一南路以东、华兴南路
（老河道公园至鑫港城）以北范围属华兴派出所和水寨派出所管辖区域居
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水寨镇大布村新红、革新、向前、红一、红旗、春风、
新兴一、新兴二、余德、和平、卫东、红星、建新、民主、上门、半岭、高红、禾
坪、禾一、禾二、红兴一、红兴二、城门、东升、卫新、跃进、东风、东方、红日、
红云、红兴、红卫、团结和永红等生产队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少年。

居住在华一东路（新华伟红绿灯）以南经滨江中路至水寨大桥，华兴中路
（水寨大桥下）以东至华一路交叉处（新华伟大酒店）范围属华兴派出所管
辖区域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水寨镇犁滩村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少年。

居住在华一东路北至原中小企业局（含前进街、东方街、文化街、华兴北
路），西起河口大桥至员瑾堤中段，华一中路以北（新华伟红绿灯到华景新
城）范围属华兴派出所和水寨派出所管辖区域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
水寨镇大布村新光生产队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少年。

居住在水寨大桥至老河道公园的华兴南路以南、沿江南路、公园路、园新路
范围属华兴派出所和水寨镇派出所管辖区域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上
坝堤商住户中属华兴派出所和水寨派出所管辖区域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
少年；坝美村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少年。

居住在五华大桥东至员瑾堤中段，五华大桥南至工业园大门口红绿灯的水
寨大道以东，华景新城至华益加油站、交通路、工业二路以北（城西路、华景
新城小区、鸿景花园小区），华辉花园以北至五华红木家具产业园以南范围
属华兴派出所和水寨派出所管辖区域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水寨镇大
岭村、罗湖村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居住在本学区范围内属于员瑾村居
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

居住在工业二路到交通路以南的水寨大道，工业三路、工业四路、工业
五路、工业二横路（长安豪庭、印象唐苑、碧桂园、御景豪庭一、二、三期、
金泰华府小区、奥园小区一、二期），新老水安线两旁，老河道公园以西，
布新南路（五华奥体中心红绿灯）以西范围属华兴派出所和水寨派出所
管辖区域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水寨镇黄井村居民户籍适龄儿童
少年；居住在本学区范围内属员瑾村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县黄
狮小学、水寨镇第一小学（除上坝村、坝美村、良美村深美片户籍外）水
寨镇玉茶小学学区范围内的毕业生到华强学校就读初中。

水寨镇黄狮新村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居住在工业一路以南、工业二横路以
西，敏捷锦绣华府、敏捷锦绣和府、御景中央学府、碧桂园凤凰城、万宁华府、万
宁和府小区范围属华兴派出所和水寨派出所管辖区域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
少年；横陂镇联长村赖屋、罗坑、梨树村民小组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少年。

水寨镇上坝村、良美村深美片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居住在布新中路以
东、琴江公路以西和琴江大桥西端至布新南路（五华奥体中心红绿灯）路口
的水寨大道两边商住户中属华兴派出所和水寨派出所管辖区域居民户籍
的适龄儿童少年。

水寨镇协和村、良美村良树片、河尾村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少年；琴江新城玉
茶片商住户中属于华兴派出所和水寨镇派出所管辖区域居民户籍的适龄
儿童少年。

水寨镇大湖村、大坝社区居民户籍（居住在大湖村）适龄儿童少年；高车村
居民户籍中4至6年级学生；县卫生健康局、县人民医院家属区住户中属华
兴派出所和水寨派出所管辖区域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河口大桥北端
至五金街路口的水华公路以东、五金街路口至长乐大桥西端的梅华公路以
西、大湖堤商住户中属于华兴派出所、大坝派出所、水寨镇派出所管辖区域
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

澄湖村、莲洞村、大坝社区居民户籍（居住在澄湖村）适龄儿童少年；河口大
桥北端至五金街路口的水华公路以西、五金街以南、五华大桥北端至五金
街路口的水寨大道以东、澄湖堤商住户中属华兴派出所、大坝派出所、水寨
派出所管辖区域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

居住在澄塘村、苑河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水寨大桥东端至琴江中学路
口的水梅路以南、水寨大桥至琴江大桥的水中堤以东、琴江大桥东端至双
华路口（红绿灯）的河东大道以北、河东大道范围属河东派出所管辖区域居
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琴江壹号小区、华东花园小区住户中属河东派出
所管辖区域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居住在本学区范围属河东社区居民
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

河口村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客天下幸福湾花园小区住户中属河东派出
所管辖区域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

下二村、高榕村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少年；下一村上园、围肚里、茶园里、田心
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建裕大厦小区住户中属华兴派出所、水寨派出所、
河东派出所管辖区域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

下一村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居住在水梅路以北范围属河东派出所管辖
区域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寨丰花园、东苑新城、河东花园小区住户中
属河东派出所管辖区域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居住在本学区范围属河
东社区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

居住在华侨北街（县公安局对面）以东至滨江中路向北到原中小企业局延
伸至犁滩村（东方街、前进街），县公安局右侧小巷至科技街接水潭东路（宏
达路与水潭东路交叉路口）向北到水潭西路和水寨大道交叉处（鸿云广场
红绿灯），河口大桥以西至五华大桥以东，工业二路到交通路以北至五华大
桥，华一南路（华美宾馆至长安实业公司）以西，城西路以东，五华县红木家
具产业园（含红木家具产业园）以南至碧桂园凤凰城（不含碧桂园凤凰城）
以北范围属华兴派出所和水寨派出所管辖区域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
水寨镇大布村、犁滩村、大岭村、罗湖村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少年。

居住在华侨北街（县公安局对面）以南至滨江中路向南延伸经滨江南路到
琴江大桥（含公园路），县公安局右侧小巷至科技街接水潭东路（方正路口）
向北至水潭东路和华一中路交叉处（华益加油站红绿灯）以南，华一南路
（华美宾馆至长安实业公司）以东，老河道公园门口向东经建设路（含县中
医院）到公园路范围属华兴派出所和水寨派出所管辖区域居民户籍的适龄
儿童少年；水寨镇大布村、上坝村、坝美村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少年。

水寨镇大湖村、澄湖村、莲洞村、平湖村、大沙村、七都村、高车村居民户籍
适龄儿童少年；大坝社区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县消防救援大队、县环卫
所、县卫生健康局和县人民医院居住小区住户中属华兴派出所、大坝派出
所、水寨派出所管辖区域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大湖堤、澄湖堤（金岸
华府小区）、五华大桥北端至高级中学的水寨大道的商住户中属华兴派出
所、大坝派出所、水寨派出所管辖区域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

河东镇澄塘村、河东社区、下一村、下二村、高榕村、下一村上园、围肚里、茶
园里、田心、沙渴村、宝瑞村、下村村、走马村、增塘村、苑堂村、苑河村、东溪
村、太和村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少年。

河东镇河口村、黄湖村、牛石村、赛洞村、布头村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客
天下幸福湾花园小区住户中属河东派出所管辖区域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
少年。

五华县城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学区划分表

备注：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学区划分将适时根据学区人口变化进行动态调整管理。

五华县城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招生信息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学校名称

五华县第一小学

五华县第二小学

五华县第三小学

五华县南山小学

五华县第五小学

华强学校（小学）

黄狮小学

长乐小学

五华县第八小学

水寨镇玉茶小学

水寨镇第二小学

五华县第十一小学

河东镇第一小学

河口学校（小学）

五华县第十四小学

河东镇第五小学

兴华中学

华新中学

华强学校（初中）

城镇中学

河东中学

河口学校（初中）

水寨中学（初中）

高级中学（初中）

计划招生数

450
225
315
270
450
360
180
270
225
90
180
135
360
90
90
90

1100
700
250
500
600
150
200
200

咨询电话

0753-4828199
0753-4434983
0753-4433610
0753-4316608
0753-4189866

0753-4317965/18125562318
0753-4333831
13826627430
0753-4326001
13826631305
13450729023
13690881663
0753-4316161
13826619886
0753-4312689
13826633916
0753-4888065
0753-4311145

0753-4317965/18125562318
0753-4430266/18125517966

13826620527
13826612020
0753-4313709

13826628181/13826639629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
招生入学工作的指导意见》（粤教基〔2020〕3号）、《梅
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
作的实施意见》（梅市教〔2020〕30号）和《五华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五华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
学校积分入学实施办法的通知》（华府办〔2021〕12号）
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公告。

一、实施学校
县第一小学、县第二小学、县第三小学、县南山小

学、县第五小学、县华强学校、县黄狮小学、县第八小
学、水寨镇玉茶小学、水寨镇第二小学、县第十一小
学、河东镇第一小学、河口学校、县第十四小学、河东
镇第五小学、县长乐小学，兴华中学、华新中学、城镇
中学、河东中学、水寨中学、高级中学。

二、招生对象
小学一年级：年满6周岁2个月（2017年6月30日

前出生），并在全国中小学学籍管理服务平台没有学
籍信息的适龄儿童。

初中一年级：在全国中小学学籍管理服务平台有
正常学籍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三、招生原则
（一）坚持相对就近、免试入学。实行免试、划片、

统一招生，学生按照学区划分、现居住地相对就近入
学。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夏（冬）令营、研学活动、
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或参考。

（二）严格实行容量限额管理。按照“起始年级从
严控制、其他年级逐年化解”的总体要求，一年级、七
年级新生班额标准按教育部和省教育厅规定，小学班
额原则上不超过45人、初中班额原则上不超过50人。

四、学位申请时间与办法
（一）第一阶段（6月10日9：00至6月19日17：00）
1.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为优待对象。
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军人子女、公安英烈和因

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英
烈和因公牺牲伤残人民警察子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
援队伍人员子女、引进高层次（高素质）人才子女、华
人华侨子女、优秀归国留学人员子女和本校教职工子
女等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入学。

以上优待对象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须在
规定时间内提交相关证件材料经所在单位初审且公
示无异议（公示期不少于7天）后，由所在单位统一造
册，加具“初审通过”的意见和单位公章。将《2023年
秋季学期招生入学优待对象名册表》和相关佐证材料
（复印件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和“与原件相符”）交县
教育局。县教育局核定后，根据其个人意愿和现居住
地，按照“相对就近”原则优先安排入学，录取人数从
学校招生计划中扣减。

2.学生户籍符合拟报读学校要求，且迁入时间应
在本公告发布日之前；同时，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为
学区户籍生（不得跨学区申请积分入学）。

（1）学生/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自有房产（已
交房且取得不动产权证时间为本公告发布日之前，房
产持有人为监护人或学生本人）在拟报读学校学区范
围的适龄儿童少年。（须提交户口本、父母或者其他法
定监护人或学生本人房产证明）

（2）学生/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城区义务
教育学校学区无自有房产，在祖父母（外祖父母）处实
际常住，常住地在拟报读学校学区范围的适龄儿童少
年。（须提供祖孙三代同堂户口本、父母或者其他法定
监护人或学生本人城区无房产证明、祖父母或外祖父
母有效房产证明）

（3）学生/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城区义务
教育学校学区无自有房产，长期租住在拟报读学校学
区范围的适龄儿童少年。（须提供户口本、父母或者其
他法定监护人或学生本人城区无房产证明、有效居住
证明材料）

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须在“五华县城
区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学位申请系统”中的“户籍
类学生报名”端口注册报名，并在线上审核通过后，按
照短信通知要求到拟报读学校进行资格确认。

当报名人数不超过学校招生计划时，直接安排入
学；当报名人数超过学校招生计划时，按照户籍迁入
的先后顺序安排入学，超出招生计划部分实行区域内
统筹安排入学。

3.碧桂园凤凰城业主的适龄儿童少年可报读长
乐小学。（当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时，优先录取“人
户一致”的业主子女）

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五华县城区
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学位申请系统”中的“户籍类
学生报名”端口注册报名，并在线上审核通过后，按短
信通知要求到学校进行资格确认。（须提供户口本、房
产证明；业主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参照本公告第2
类学区户籍生提供材料）

4.本公告实施学校（名单详见本公告第一点）的
2023年应届小学毕业生，可于 6月 10日 9：00至 6月
11日17：00期间报读水寨中学或高级中学。

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须在“五华县城
区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学位申请系统”中的“户籍
类学生报名”端口注册报名。当报名人数不超过学校
招生计划时，直接安排入学；如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
划，将进行电脑随机派位确定，录取结果在“五华教
育”公众号公布。

未被录取的学生：学区户籍生可于6月17日9：00
至 6月 19日 17：00期间，登录“五华县城区义务教育
学校起始年级学位申请系统”修改信息重新报名；其
他适龄儿童少年，按第二阶段安排入学。

（二）第二阶段（6月29日9：00至7月3日17：00）
不属于第一阶段安排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为非

学区户籍生，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为非学区户
籍生申请人，依据《五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五华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积分入学实施办
法的通知》（华府办〔2021〕12号）安排入学。按同一学
区内的志愿顺序，非学区户籍生申请人终审积分从高
到低依次录取。积分相同情况下，非学区户籍生申请
人在五华县缴纳社保时间长的优先录取。最后一个
学位出现积分相同、缴纳社保时长相同时，以电脑随
机摇号方式确定。

长乐小学为碧桂园凤凰城小区配套小学，第一阶
段安排入学结束后，如有剩余学位的，非学区户籍生
可以报读。

非学区户籍生申请人须在6月29日9：00至7月3
日17：00，进入“五华县城区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学
位申请系统”完成线上报名，线上审核通过后，按照短
信通知要求到学校进行资格确认。

（三）第三阶段（8月28日9：00至8月29日17：00）
确因特殊原因错过第一阶段报读的学区户籍

生，可在 8 月 28 日至 8 月 29 日办公时间（8：30-12：
00，14：30-18：00），到县教育局提交相关资料登
记。错过报名时间的学区户籍生和在第二阶段报
名未被录取且接受调剂的非学区户籍生，统称“统
筹生”，县教育局将根据“住址就近、积分就高”的
原则，统筹协调到辖区内有学位的公办学校就
读。不接受统筹协调安排的，县教育局不再另行
安排学位。

五、报名方式
（一）优待对象：按相应优待政策线下报名，学位

申请由所在单位统一提交县教育局。
（二）其他学生：实行网上报名，须在本公告规定

时间内，进入“五华教育”公众号（微信号：gdswhxjyj）
的菜单功能“政务服务”——“五华县城区义务教育学
校起始年级学位申请系统”，以学生身份证信息为唯
一身份进行注册/登录。

（1）请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报名
前，认真了解招生入学相应的政策要求，提前准备好
相关材料，如实、准确、完整填写信息和上传佐证材
料，并按要求向拟报读学校递交相关纸质材料，否则
视作放弃学位申请资格。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有效
期（如无房产证明），默认为3个月内。积分志愿一经
填报，不予修改。如因信息填报不真实、不准确或不
完整以及志愿填报不合理等，造成学位申请不成功
的，后果由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自负。

（2）非学区户籍生申请人，须认真阅读《五华县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五华县城区义务教育阶
段公办学校积分入学实施办法的通知》（华府办

〔2021〕12号）。
（3）在报名入学过程中如有疑问，请参考《五华县

城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学位申请问答》，未提及的问
题可联系拟报读学校咨询，咨询电话详见《五华县城
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信息表》。县教育局业务咨询电
话：0753-4432680，监督电话：0753-4437940。

鼓励幼儿园将本公告内容转发有需要的学生的
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但不得对招生政策进行解
读。为免解读有误，也请各位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法
定监护人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政策咨询，不要听信任何
幼儿园或其他个人的政策解读。

（4）根据梅州市民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
学工作相关规定，已被民办学校通过免摇号录取或
电脑随机摇号录取的学生，不再为其保留原公办学
校招生学位。公办学校暂不得为已被民办学校录
取的学生办理报到注册手续。因特殊原因放弃民
办学校学位到我县公办学校就读的学生，须在 8月
29 日至 30 日办公时间（8：30-12：00，14：30-18：
00），向县教育局提交书面申请和相关佐证材料，由
县教育局在统一招生结束后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
位的公办学校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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